
珍秦齋藏郾戈、鍾戈考

吴良寶

　　《珍秦齋藏金·吴越三晉篇》 〔１〕收録一件三晉系有銘銅戈（見圖一），戈的胡部鑄

有下揭兩個字，原書釋作“郾寸（守）”，認爲“寸（肘）”可讀爲“守”，是“守令”的簡稱，此

戈爲魏國郾縣守令所監造（第１７２頁説明文字）。

圖一

董珊認爲，戰國時期的魏邑“郾”、“燕”與戈銘中的“郾”可能都有關係，“郾”在

魏國南部，《史記·蘇秦列傳》記蘇秦游説魏襄王：“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

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索隱：“音偃，又於建反。 《戰國策》作 ‘鄢’。

按： 《地理志》潁川有許、郾二縣，又有傿陵縣，故所稱惑也。 傿音焉。”其地在今河南

郾城縣（現已改爲漯河市郾城區）；“燕”（郾、燕上古音均在影母元部）地在大梁北

部，爲南燕國故地，《地理志》屬東郡，《秦始皇本紀》：“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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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吉林大學創新團隊項目（２０１２犉犚犜犇０６）、吉林大學“９８５工程”項目成果之一。

蕭春源輯： 《珍秦齋藏金·吴越三晉篇》，澳門基金會２００８年。 董珊撰寫了該書的“器物説明”。



燕、虚、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北。 戈銘是哪一

個郾地不易確定。 〔１〕今按，從形制特點以及“郾”、“燕”二地的歸屬變化可以推斷，上

引戈銘中的鑄造地“郾”最有可能是南燕國故地的“燕”。 下面試作説明。 〔２〕

從字形上看，戈銘第二字釋讀作 “寸 （守 ）”不無疑問。 或改釋戈銘爲 “郾

戈”， 〔３〕當是。 這件“郾戈”形制上寬内、短援、闊胡，長方形内的後緣略呈斜方形，

與之相近的三晉兵器可舉出山西太原金勝村戰國初期墓出土的“趙眚月之御戈”

（《新收》９７２）、“黄成”戈（《集成》１０９０１）等。 雖然戰國中期少數銅戈的形制特點與

此相似，但是這兩個時期銘文所反映的鑄造制度卻有根本區别。 黄盛璋認爲，三晉

兵器中“物勒工名”的出現應與法家推行法治有關，作爲一種制度不能早於三晉中的

魏文侯（前４４５—前３９６年在位）後期。 〔４〕其説甚是。 因此，將戈銘第二字釋作“守”、

理解爲“守令”的簡稱， 〔５〕與戰國早期的兵器制度不相符。 根據已有的認識，魏國兵

器銘刻中出現“令”的時間不早於戰國中期魏惠王時的前３４６年， 〔６〕韓、趙兩國兵器

以“令”爲監造者也不早於戰國中期；况且，此類兵器銘文除了地名之外，還應有冶工

名或者鑄造時間等内容，不會單署監造者的職官。 它與戰國早期 “■戈” （《集成》

１０８９６）、“■戈”（１０９０２）等都是“地名＋戈”的銘文格式。 綜合考慮，“郾戈”的鑄造年

代最可能是在戰國早期。

如果“郾戈”的時代確實在戰國早期，戈銘中的“郾”地也可由此確定。 《史記·楚

世家》載，前３２９年楚威王去世，“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集解引徐廣曰：“在密縣”，

正義引《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徐少華認爲，這個“陘山”應是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伐楚所次的“陘”，杜注：“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在今河南漯

河市東略偏南處。 〔７〕包山楚簡第１５９、１６２號簡文的“■”地， 〔８〕即上引《楚世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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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 《試論三晉兵器的國别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１９７４年第１期，第４２頁。 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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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收入《重寫學術史》第２９７—３００頁，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吴良寶： 《東周兵器銘文四考》，《第四
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第１７０—１７２頁，香港中文大學２００３年。

吴良寶、張麗娜： 《戰國中期魏國兵器斷代研究》，《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

７５、７６、７８頁。

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第３２０頁，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圖版七三、七四，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陘山”、《春秋》經文的“陘”。 〔１〕這些資料説明今漯河市的郾城區一帶在戰國早期是

楚國的領土，楚威王時魏境尚未抵達“郾”地一帶。

包山楚簡雖然可以説明楚懷王（前３２８年—前２９９年在位）時“陘”是楚地，但此時

魏、楚兩國已在郾、陘一帶交界。 《水經注·汝水》引《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郾”， 〔２〕

昭陽見於包山楚簡（第１０３號簡）、鄂君啟節（《集成》１２１１０—１２１１３）等，主要活動於楚

懷王早期；《越王勾踐世家》有“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的記載，司馬遷

繫之於前３３３年楚威王徐州破齊之時，陳、上蔡是此時楚國的北境。 這些都説明戰國

中期魏、楚兩國在此處争奪激烈。 “郾”地的歸屬雖時有交錯，但多數時間内屬楚國。

從上引資料來看，戰國早期郾、陘山一帶是楚國北方的邊界地帶，以北不遠處就

是魏國領土； 〔３〕進入戰國中期，“郾”地曾短時期歸屬魏。 因此，戰國早期三晉系兵器

“郾戈”的鑄造地是今漯河市“郾”地的可能性比較小，更有可能是南燕國所在的今河

南延津縣。

今延津縣一帶在戰國早期是屬於哪個國家的領土，史書中没有明確的記載。 通

行的工具書或將前３５０年時的“郾”、“燕”二地都劃歸魏國， 〔４〕或將前３５２年時的

“燕”地劃歸魏國， 〔５〕但也有不同意見（詳下）。 延津的“燕”及其臨近的酸棗、虚、黄

池、平丘等地，春秋末期是宋、衛的交界地帶（按照《水經注·濟水》的説法，平丘是衛

國舊地），戰國早期魏國開始涉足其間。 其中，“虚”曾是宋國最西北的邊城，“黄池”一

地也與韓、魏反復争奪。 有關的記載可輯録於下：

清華簡《繫年》楚簡王九年（前４２５年）：楚助宋“城黄池，城雍丘”。〔６〕

《魏世家》文侯三十二年（前４１４年）：“城酸棗。”

《韓世家》昭侯二年（前３６１年）：“宋取我黄池。”

《水經注·河水》引《竹書紀年》：“十一年（前３５７年），鄭釐侯使許息來

致地：平邱、户牖、首垣諸邑及鄭馳道。我取軹道，與鄭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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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華： 《“包山楚簡”地名考釋數則》，《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１０２、１０３
頁。 後收入《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包山楚簡釋地》第２３２—２３４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０年。

此内容又見於《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等書，但不見於今本《史記》。

陳偉： 《楚東國地理研究》圖１楚“東國”示意圖，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
理與文化》圖２“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北部疆域變化與春秋楚縣分布”。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册第３３—３４頁“諸侯稱雄形勢圖（公元前３５０年）”，中國地圖出版
社１９８２年。

郭沫若主編： 《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册第１８頁“桂陵之戰（前３５３—前３５２年）”，中國地圖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册第１８９頁，第二十一章
第１１５號簡，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



《魏世家》惠王十六年（前３５４年）：“侵宋黄池，宋復取之。”

圖二　桂陵戰役示意圖（據《歷史地理論集》第４４７頁附圖改繪）

韓國取得首垣、户牖等宋地的時間，可能如鍾鳳年所推測在韓文侯二年（前３８５年）伐

宋至彭城之役。 〔１〕最保守地判斷，魏國占據延津的“燕”地當不晚於韓、魏易地的前

３５７年。 韓文侯二年之前的“燕”地可能屬宋、衞國，也可能屬魏，不能遽定。

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擒龐涓》第２３９號簡文中，孫臏分析平陵周邊的地理位

置時説：“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衛，當途有市丘，是吾糧途絶也。” 〔２〕這次戰役發生

在公元前３５３年。 黄盛璋認爲，平陵就是見於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横家書》第十二章

的平丘（在今河南封丘縣東），《戰國策·齊策》中誤爲“平陸”。 〔３〕如果此説可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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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鳳年： 《“戰國疆域變遷考”序例》，《禹貢》第六卷第十期，第３６頁，１９３７年１月；中華書局２０１０年影
印本，第９册第４９１２頁。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２５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黄盛璋： 《〈孫臏兵法·擒龐涓〉篇釋地》，《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２期，第７６—７９、６９頁。 後收入《歷史地理論
集》第４３８—４５５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今延津縣“燕”地的位置來看，不能排除它是衞地的可能性。 〔１〕

《珍秦齋藏金·吴越三晉篇》收録了一件有銘銅戈（圖三·１），據介紹，該戈通體

覆蓋淺緑銹，短援、短胡、寬内，援面中後部設一狹長鏤孔，鏤孔之中有７個小圓柱狀

的支柱；内部有一“卜”字形異形穿及一圓形大孔；在戈内穿孔與戈欄綫之間，範鑄一

字銘文“鍾”字，“銘文意義不明”，“内後援大穿孔應爲懸掛垂飾之用，由此看來，此戈

等級較高”（魏國兵器部分，第１７８頁）。

圖三

珍秦齋藏的這件“鍾”戈，紋飾、形制並不常見，與之極爲近似的兵器尚有一件（圖

三·２），現藏於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２〕只是援部的狹長鏤孔内没有柱狀飾物。

已經公布的資料中，河南洛陽市針織廠戰國墓出土的一件銅戈（圖四） 〔３〕差可與之比

較。 針織廠墓葬中銅戈的伴出物有同銘的“公賜鼎”玉鼎、銅鼎、銅盉等，董珊推測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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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所繪“桂陵戰役示意圖”中就將“郾”一帶劃爲衛地，見《歷史地理論集》第４４７頁。

山東省博物館編： 《山東金文集成》第８２２號，齊魯書社２００７年；吴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
集成》第１６２８５號，第３０册第２５７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洛陽市針織廠東周墓（犆１犕５２６９）的清理》，《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第５３頁圖二
七·５。 原綫圖較小，此據井中偉《早期中國青銅戈·戟研究》（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２頁圖１—

５６·３轉引。



些銘文中的“公”最有可能是“西周公”。 〔１〕 《史記·周本紀》載，前３６７年（周顯王二

年）周惠公“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吴榮曾根據《韓非子·説疑》認爲，

《趙世家》成侯八年（公元前３６７年）“與韓分周以爲兩”，這一年實際就是東、西周分立

之時。 〔２〕據此，這幾件有“公賜鼎”銘文的器物時代似以不早於前３６７年爲宜。 而

且，發掘簡報認爲，Ｃ１Ｍ５２６９墓中同出的陶器、銅器都具有戰國早中期的特徵。 〔３〕

據此可以推斷，珍秦齋藏“鍾”戈的時代不會晚至戰國晚期，最有可能也是在戰國早

中期。 〔４〕

戰國早中期的兵器銘文字數較少，多數都是器主人名、鑄造地名等内容。 從常例

推測，戈銘的“鍾”極有可能是鑄造地名。 〔５〕 《左傳》哀公七年（前４８８年），曹伯“乃背

晉而奸宋。 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杜預

注：“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沈欽韓認爲：“曹是小國，既云築邑於郊，必不得遠至

梁國之下邑（今歸德府夏邑縣）。” 〔６〕據《欽定春秋傳説彙纂》，“鍾”在今山東省定陶縣

界，當可信。

“鍾”地一帶應該在宋國滅曹（前４８７年）之後歸宋所有，直至前２８６年齊滅宋、前

２８５年秦夺取陶，期間未見改屬它國的記載。 雖然魏國的安釐王曾奪取陶（《韓非子·

有度》“取地河東，攻盡陶、衛之地”），但已是戰國晚期，與該戈的時代不相符。 據此，

如果戈銘的“鍾”確是《左傳》哀公七年的“鍾”地，其國别當以屬宋爲宜。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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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榮曾： 《東周西周兩國史研究》，《先秦兩漢史研究》第１３５、１３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洛陽市針織廠東周墓（犆１犕５２６９）的清理》第５９頁。

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定珍秦齋藏“鍾”戈爲“春秋早期”器（第２５６頁），定山東所藏“鍾”

戈爲“春秋時期”器（第２５７頁），均不妥。

黄錫全曾推測“鍾”是氏族名或地名，説見： 《介紹兩件新見有銘銅戈》，《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中華
書局２０１２年，第４２２頁。

沈欽韓：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二册第１２９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６年。



與“鍾”地同見於《左傳》哀公七年的“黍丘”，也見於《古璽彙編》０３２４號“黍坵■

■”三晉系官印。 李家浩認爲，從黍丘是春秋末年曹國的郊邑來看，這方官印的年代

如果是在前２８６年齊湣王滅宋之前，就應該是宋國之物，而且這種可能性較大。 〔１〕

目前，能够確認的戰國時期宋國有銘器物很少 （如 《集成》１１９１５號 “用差商國”距

末 〔２〕等），本文推斷“鍾”戈爲宋器的意見如果屬實，差可補充這一方面的資料。

引書簡稱———

《新收》———《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鍾柏生、陳昭容、黄銘崇、袁國華

編著，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６年。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４—

１９９４年。

（吴良寶　吉林大學中國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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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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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浩： 《戰國官印考釋（六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届年會論文，１９９２年，南京；後以《戰國官印考
釋三篇》爲名，刊於《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第１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阮元： 《商銅距末跋》，《揅經室集》下册第６５８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 李家浩： 《■距末銘文研究》，《古
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第１９８—２０４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九，２００９年。


